
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清江浦区2026年度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工程
2、建设地点：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
二、编制范围：
按照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的图纸，具体范围包括：本工程为清江浦区黄码片区2026年度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工程，涉及黄码镇，计划整治河道4条长6.59km，均为乡级河道，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分为：

1、河道清障清杂2条，总面积9.83万m2。

2、河道岸坡整治4条，总长3.31km。

3、河道实施水土保持2条，栽种树木458株，撒播草籽面积1.72万m2。

4、河道管护4条，总长6.59km。

5、渠首修复35米。

三、编制依据：
1、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的施工图纸。

2、工程招标文件。

3、计价及计量依据：《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1-2007、《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7年修订版）。

4、定额标准：《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动态基价表》（2019年含税版）、《江苏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2019年含税版）。

5、费用标准：《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利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苏水基[2019]6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安全生产措施费计算标准的通知》（办水总函〔2023〕38号文）。

6、省市有关文件及相关补充说明和现行相关政策性规定、施工规范、规程及标准。
7、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资料。
四、编制说明：

1、无论项目特征是否描述，本工程混凝土均为商品砼，砂浆均为预拌砂浆，投标单位自行考虑砼的浇筑方式泵送或者非泵送。

2、工程量计算按《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1-2007规定，工程量按图纸设计尺寸计算，均为包括施工损耗及规范规定的富余数量。

3、工程量清单列出的每个细目已包括涉及与该细目有关的全部工程内容，投标人应将工程量清单与招标文件、合同通用条款、专用条款以及技术规范和图纸一起对照阅读。工程量清单中每个子目的“项目特征”未说明或说明不全的，投标人报价时应按照施工图、业主及规范的要求执行。

4、所有工程中的土石方工程，其内部调配的运距投标人自行考虑，土方工程的投标报价均应包括一般土方、淤泥土、建筑物等的开挖与拆除、装卸、运输、及植被清理、表土开挖、弃土及建筑垃圾处理（符合政府相关部门规定）、边坡整治等，投标单位根据自己的施工组织设计、现场踏勘和投标单位的实际情况自行测算报价。

5、二次转运费属于措施费，投标单位在投标时综合考虑。

6、所有措施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围堰、降排水、施工支护、临时工程、交通工程、施工企业进退场费、大型机械进退场费、周边建筑物保护费）均采用总价包干，无论招标清单中是否单列，后期均不予增加签证。

7、发包人不提供水源、电源，投标单位在报价时自行考虑相关费用。

8、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款的效力，也不免除承包人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9、绿化工程按三级养护，养护期二年编制。

10、安全文明措施费为不可竞争费用，黄码片按90000元报价，结算时按《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执行。

五、其他有关问题的说明：

1、暂列金额：无。

2、暂估价：无。

3、甲供材：无。

PAGE  
3

